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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2017年 07月 05

日以邮件及电话通知等形式发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的通知，会议

于 2017年 07月 12日在公司会议室采用现场和通讯方式结合的形式召开。本次

会议应参加董事 7人，实际参加董事 7人；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

内容均符合《公司法》、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会议合

法有效。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 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

满申请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69）。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相关内容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对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7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会议以 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独立董事候

选人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提名朱时均先生、

常文光先生共两人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请见附件），任期

至本届董事会期满，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截至本公告日，候选人常

文光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

资格证书。常文光承诺在本公司董事会提名后，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

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

声明》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7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需采取累

积投票制对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分别、逐项表决，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及

独立性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3、会议以 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

司 2017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 2017年 07月 28日（星期五）召开 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见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公司 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公告编号：2017-070）。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二日 

 

附： 

第五届董事会候选人简历 

朱时均：男，1964年出生；1985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现为西南大

学）；研究生学历，编审，高级室内建筑师。先后就职于冶金工业部第十八

治金建设公司、中国画报出版社、中国新闻社、中华建筑报社、中国建筑装

饰协会等单位。曾任《中华建筑报》社副总编辑、总编辑；现任中国建筑装

饰协会总经济师。 

    朱时均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

股份的股东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与公司本届董事、监事也无任何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中的相关规定。 

常文光：男，汉族，1963 年 4月出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高级管理人

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教授职称，硕士研究生导师，澳门圣若瑟大学副

校长。曾任新华社山东分社科技文化部主任、上海证券报山东记者站首任站

长、亚太经济杂志社社长、山东省宁津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人民日报社新闻

培训中心副主任等职；现任中金基业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世

纪汇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西藏中艺金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

中金基业教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奥依光电薄膜有限公司董事长，

吉林临江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长兼

常务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理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兼

职教授、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客座教授、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会理事长、国际收

藏家联合会会长等职。 

    常文光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

股份的股东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与公司本届董事、监事也无任何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中的相关规定。 




